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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南 京 市 建 邺 区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苏 0105 破 28 号

申请人：南京卓之优装修装饰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南京市江北

新区大厂街道丁家山路 2 号 A410 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胡耀兵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胡耀辉，男，该公司员工。

被申请人：南京鑫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南京市建邺

区云龙山路 60 号龙熙大厦 A 座 1203 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天然。

执行过程中，经南京卓之优装修装饰有限公司的申请，本院

于 2025 年 5 月 28 日决定将南京鑫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鑫汪公司）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。2025 年 6

月 25 日本院对鑫汪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

一案予以立案，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。本案现已审查完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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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查明，鑫汪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6 日在南京市建邺区市

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，注册资金 1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为张天

然，股东为田芬（持股 40%，认缴出资 40 万元）、张天然（持股

20%，认缴出资 20 万元）、冯杰（持股 20%，认缴出资 20 万元）、

王云珍（持股 20%，认缴出资 20 万元）。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：

餐饮服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一般项目：餐饮管理；

食品销售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；农副产品销售；技术服务、技

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市场营销

策划；企业管理咨询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

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目前企业经营状态登记显示为“存续”。

据统计，鑫汪公司在本院涉执行案件 1 件，债务总额 107336

元。执行过程中，经查询鑫汪公司名下在南京市无不动产及车辆

登记信息，银行存款账户无可用余额，且未向本院申报财产。

本院认为，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

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。鑫汪公司在本院涉执行案

件 1 件，债务总额 107336 元。该公司现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

务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
法》第二条、第三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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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、第五百一十四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南京卓之优装修装饰有限公司对南京鑫汪餐饮管理有

限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安时建

审 判 员 张佳利

审 判 员 王 娟

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四日

书 记 员 陈 慧


